
附件2

2026年革命老区发展（未列入革命文物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利用）

省级补助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

	专项（项目）名称
	革命老区发展（未列入革命文物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利用）

省级补助专项资金
	所属科目
	2080299其他民政管理事务支出

	主管部门
	泉州市民政局
	实施单位
	惠安县、永春县民政局

	年度资金总额
	200万元

	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
	200万元

	总体目标
	加强未列入革命文物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利用工作，补助革命活动遗址、战场遗迹及相关纪念设施的修缮、维护、布展等保护利用项目。

	绩效目标指标
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指标值
	全年目标值

	
	成本指标
	经济成本指标
	资金控制率
	≤100%
	≤100%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专项资金补助的项目数量
	4个
	4个

	
	
	
	红色文化遗存进行展示陈列的项目数量
	≥3个
	≥3个

	
	
	质量指标
	项目验收合格率
	100%
	100%

	
	
	时效指标
	当年完工率
	≥90%
	≥90%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完成修缮维护并达到开放条件的红色文化遗存

对外开放比例
	≥90%
	≥90%

	
	
	
	对修缮维护的红色文化遗存设置保护标志的覆盖率
	≥90%
	≥90%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对项目建设情况的满意度
	≥90%
	≥90%



